
司法机构就民事事务进行遥距聆讯  

的视像会议设施  

 

 

诉讼方如欲参与遥距聆讯，需准备以下器材：  

 

( a )  视像会议主机；  

( b )  手提电脑；  

( c )  显示器；  

( d )  摄影机；  

( e )  扬声系统；以及  

( f )  传声器。  

 

 

( I )  视像会议主机选项  

 

2 .  由 20 21 年 1 月 2 日起，司法机构将会支援新一种名为「浏

览器选项」的技术选项与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连接。与初期

的两种技术选项相比，此技术选项可提供更易于使用及便宜的连

接方式。  

 

3 .  总计各种技术选项，自 2 021 年 1 月 2 日起法庭使用者可以

下列三种选项中的任何一种连接至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：  

 

( a )  硬件选项；  

( b )  软件选项；或  

( c )  浏览器选项。  

 

( a )  硬件选项  

 

4 .  硬件选项方面，法庭使用者将可继续利用一些硬件式视像会

议主机连接至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。 详情请参阅下文第

8 ( a ) ( i )段。  

 

( b )  软件选项  

 

5 .  软件选项方面，法庭使用者将可继续使用一般桌面或手提电

脑设备，在安装合适的软件后，连接至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。

详情请参阅下文第 8 ( a ) ( i i )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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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浏览器选项  

 

6 .  浏览器选项方面，法庭使用者将可透过通用的网页浏览器，

以一般桌面或手提电脑设备（但不包括移动设备）连接至司法机

构的视像会议设施。详情请参阅下文第 8 ( a ) ( i i i )段。  

 

7 .  在这个视像会议设施解决方案下，参与者会获告知独一无二

的会议登入身分认证码及密码，以作身分认证。司法机构只会接

纳以有效的会议登入身分认证码及密码组合呈交的连接请求，以

进行遥距聆讯。  

 

 

( I I )  法庭使用者须符合的技术要求  

 

8 .  通过使用以硬件、软件或浏览器技术构建的视像会议主机选

项均可连接至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。各类视像会议主机的技

术规格如下：  

 

( a )  视像会议主机  

 

( i )  硬件式视像会议主机（即硬件选项）  

 

传输协定  符合 I TU H. 3 23、H. 3 20 及 S I P 协定  

连接方式  互联网  

传输速度  最高可达 6 Mbp s  

影像解像度  由 35 2x2 40 像素至最高 1 920 x10 80 像素  

安全性  嵌入式加密处理以支援  

  与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直接端对端加

密传输  [1] 

  加密强度最少为 AES  1 2 8 位元  

  加密传输协定：  

-  H. 3 2 3 连接：符合 H. 2 35 协定；或  

-  S I P 连接：符合 TLS／S R TP  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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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软件式视像会议主机（即软件选项）  

传输协定  符合 S I P 协定  

连接方式  互联网  

传输速度  最少 2  Mbp s  

影像解像度  由 35 2x2 40 像素至最高 1 920 x10 80  像素  

安全性   嵌入式加密处理以支援

 与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直接端对端

加密传输  [1]

 加密强度最少为 AES  1 2 8 位元

 加密传输协定：符合 S S L／TLS 协定

( i i i )  以网页浏览器进行视像会议（即浏览器选项）  

桌面或手提  

电脑硬件  

 处理器 :

- 第  8  代  I n t e l ® Co r e™  i 5  或 AM D

R yz e n  5  Ze n +或同等级的处理器

- 1 .6 GHz 或以上

 记忆体 :  8 GB  或以上

操作系统   微软视窗  1 0  或以上版本
 M a c OS 10 . 15 . 6 或以上版本�

浏览器   Go og l e C h ro me 9 8  或以上版本

 微软  Edg e 98 或以上版本
 S a f a r i 1 1 . 1 或以上版本�

连接方式  互联网 (有线连接 )  

传输速度  最少 10  M bps  (参与者在 2 个遥距场地参

与聆讯 )  

影像解像度  HD7 2 0p 或以上  

安全性  法庭的视像会议伺服器系统会以端对端加

密方式为遥距聆讯进行加密处理  

[1] 端对端加密是一项强制要求，除非主审法官及司法人员另有指

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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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此外，进行遥距聆讯的常用器材功能要求如下：  

( b )  手提电脑  

作为传输、收取及显示文件影像的第二频道；将与摄影机影

像平排并列，作为硬件式视像会议主机的额外功能。  

( c )  显示器  

大小合宜并支援高解像度屏幕显示的显示器，以便进行遥距

聆讯。  

( d )  摄影机  

用以拍摄参与者的面部及其他影像，以便进行遥距聆讯。摄

影机在连接性和影像解像度方面须与参与者的视像会议主机

兼容，并至少支援平移及缩放影像。  

( e )  扬声系统  

扬声器须连接至参与者的视像会议主机，使参与者可听到其

他参与者的声音，以便进行遥距聆讯。系统须配备回授控制

功能。  

( f )  传声器  

传声器须连接至参与者的视像会议主机，用作接收其声音，

以便进行遥距聆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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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法庭的视像会议设施技术规格

1 0 . 司法机构的视像会议设施技术规格载述如下，以供参考：

( a )  视像会议伺服器系统  

传输协定  符合 I TU H. 3 23  、H. 3 20、S IP  及  

We b R TC 协定  

连接方式  互联网  

传输速度  最高可达 1  Gbps  

多端控制器可兼容  H. 2 41  及 H. 23 1 协定

影像解像度  由  3 52x 240  像素至最高  192 0x1 08 0  像素  

安全性  嵌入式加密处理  [2] 

多场地会议  最多 9 个遥距场地  

( b )  摄影机、扬声器及传声器  

司法机构政务处 

2 02 2 年 2  月 

[2] 视乎与遥距视像会议主机的兼容程度而定，视像会议连接不一

定加密处理


